
遵守路權重視生命 
一、何謂路權 

1.路權就是用路者有優先通行的權利，它是建立行
車秩序、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也是判斷交通
事故肇事責任的基礎。 

2.建立路權觀念、培養 

  禮讓精神及遵守路權習 

  慣，並依照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行車，才能創造安全便 

  利的優質交通環境。 

 



  1.臺灣每十萬人口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19.2人，
為先進國家二倍之多。深究近年來我國交通事故
成因，約有九成以上屬人為因素，並且與違規行
為密不可分，該現象反映出用路人對「路權」觀
念的模糊與漠視。 

 2.為導正用路人之用路習慣，以路權優先安全第
一加強宣導，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確保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 
 

二、路權與行車安全的關係 



週邊100公尺內設有行人穿越道應走 
行人穿越道，不得直接穿越馬路。 



三、車輛行駛優先順序 
  1.支線道車應讓幹線道車先行。 

  2.如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 
 先行。 

  3.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4.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已轉彎須進入同一車道時， 
 右轉車輛應讓左轉車輛先行。如進入二以上之車道 
 者，右轉車輛應進入外側車道，左轉車輛應進入內 
 外側車道。 

  5.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時，應讓 

    已進入圓環車道之車輛先行。 

 

路權優先順序動畫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道安宣導動畫/路權優先順序.exe


四、行車管制號誌指示 

1.閃光黃燈號誌：幹道表示警告應減速

注意安全小心通過。 

2. 閃光紅燈號誌：支道表示「停車再

開」應減速先停路口前讓幹道車先行注

意安全小心通過。 

3. 「停」標誌牌停車再開。 

4. 「讓」標字及倒三角形標字(讓）。 



紅燈停 

綠燈行 

闖紅燈罰1800至5400 

元並記違規點數三點 

須注意違規闖 

紅燈人車短片 
道安宣導動畫\高雄縣機車闖紅燈車禍 

闖紅燈短片 

C:/USER/桌面/道安宣導/道安宣導動畫/高雄縣機車闖紅燈車禍.wmv
C:/USER/桌面/道安宣導/道安宣導動畫/高雄縣機車闖紅燈車禍.wmv
C:/USER/桌面/道安宣導/道安宣導動畫/高雄縣機車闖紅燈車禍.wmv
高雄縣機車闖紅燈車禍.wmv


閃黃燈:幹道 閃紅燈:支道 
停車再開 



五、尊重行人 路權優先： 

尊重行人動畫欣賞. 

轉彎時應遵守路權： 

1、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2、汽車駕駛人轉彎時，除禁止行人穿越 
   路段外，不暫停讓行人優先通行。 

-依據處罰條例第48條第1項第6款，裁罰新台幣600-1,800元 

-依據處罰條例第48條第2項，裁罰新台幣1,200-3,600元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道安宣導動畫/汽車斑馬線讓行人.wmv
//user1/桌面/道安宣導動畫/標誌標線說明.exe




違規又破財動畫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道安宣導動畫/禮讓行人-亂按喇叭下場.mpg


未設置速限標誌或標線快車道或一般車道，

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 

六、行車時速規定 



車輛行駛巷道內 
,時速不得超過 
40公里 



七、加強道安宣導以減少事故的發生 



蘋
果
日
報
97
年
12
月
23
日
報
導 

死亡交通事故10人 

其中騎乘機車佔6人 



97.12.24.中國時報專題報導 



馬路如虎口用路人要小心 



走路靠邊走、機慢車靠右騎 



無人行道時 



在未設人行道宜面對來車靠邊才安全 

發現危險來車時 

行人可掌握閃避 





 
面向來車能掌握來車較安全 

行人與車流同方向交通事故多 
 



走人行道時要專心勿邊走邊嬉戲 



舉手過馬路
禮讓又安全 



過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 



車輛駕駛請禮讓 
交通安全又友善 

舉手過馬路表達感謝並告知通過 



穿越馬路走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道及遵守號誌指示。 

馬路如虎口 



週邊100公尺內設有行人穿越道應走
行人穿越道，不得直接穿越馬路。 

100公尺外要穿越 
請注意路況 



過馬路步驟：1.左看 2.右看 3.再左

看 4.舉手專心向前走 

1.左看 2.右看 

3.再左看 

4.舉手專 

心向前走 



秒數不足時應停止跨越而停在人行道上等候 



行人下公車後應走行人穿越道勿從車前直接穿越 



  在設有中央分向島或護欄之路段禁止穿越 



路  權 

支線讓幹線 



路  權 
1.支線讓幹線 

2.轉彎車讓直行車 

  直行車先行 

3.同為支幹線同為直
行車或左轉彎車 

     右方車先行 

4.一左轉彎一右轉彎轉
入同一方向車道 

   左轉彎車先行 

5.行人:走天橋 地下道
行人專用道 班馬線
機車:機車專用道 慢  
車道             
汽車:汽車車道 



路  權 
上坡車先行 

外緣車先行 

內側車先行 

以交警指揮為準 



轉彎車應讓 

直行車先行 

路權有大小 



支線車應讓幹線車先行 

幹線 

支線 



幹線道車先行 

直行車先行 



讓 



同為轉彎時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 



行經鐵路平交道須與前車保持更長間距 



進入圓環應讓已在環內車先行 



幹道支道區分與路權 





未劃分幹支道或同為幹道支道時左方車
應讓右方車先行 



30m前先顯示方向燈 



讓 





幹道支道區分與路權 



少線道為支道應讓多線道為幹道
先行  



紅
色
車
為
支
道
車 

黃色車為幹 
道車優先 





交叉路有讓字或倒三角形為支道，行駛
支線道車輛應讓幹線道車輛先行。 



幹道優先路權支道車要讓幹道車先行 



幹道優先路權支道車要讓幹道車先行 



未劃分幹支道或同為幹道支道時左
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 

右方車右側人車動 
態左方車看不見 



 

有停字標識者為支道 

支道 

幹
道 



有讓路線標識者為支道 

 



閃光黃燈---幹道
路權優先通行 

 

閃光紅燈---支道 



同為轉彎欲進入同一車道時右方
車應讓左方車先行 

•同為轉彎欲進入同一車道時,右方車之右方
常為機車或慢車行駛動線,當右方車顯示右
轉方向燈時、後方或側方行駛之車輛會減
速慢行或往右方車左側駛、此時讓左方車
先行可避免因視野死角所造成 的行車安全
危害。另從駕駛人座位角度而言、因駕駛
座在左方、左方有車輛A柱擋住部分視野角
度（處於劣勢）、相對性右方視野角度大
（處於優勢）、優勢者讓劣勢者先行。 


